附件B 第1頁

附件B
樣本

案件管理傳票

1.
訴訟各方於28天内交換所有事實證人的陳述書。 [已協定]
2.
訴訟各方於隨後28天内向大律師尋求意見。 [已協定]

3.
訴訟各方於隨後14天内提出所有非正審申請。 [原告人]


訴訟各方於隨後28天内提出所有非正審申請。 [被告人]

4.
法庭排期進行案件管理會議，該日期不早於             。

[原告人]


暫時無須排期進行案件管理會議。 [被告人]

5.
本案件管理傳票的訟費歸於訟案中。 [已協定]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